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公司员工探亲假管理方案

编制目的

    为了明确新疆公司员工探亲假的界定标准和报销额度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适用范围

中高后勤服务（新疆）有限公司，非在新疆本地定居的正式员工。
规定细则

职能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，不论职级岗位，每年一共两次带薪探亲假（含春节休假）。

春节休假的日期以国家规定和公司休假制度为基本标准，结合业务需要进行灵活调整，具体以公司发布的休假通知为准。
年中其余时间的探亲休假天数统一为6天，如员工需要额外休假，可用日常加班余休进行冲抵或按正常请假执行（最长调休或请假不得超过5天）。

所有人员的探亲交通补贴，按3500元/年执行，超额不予报销。
补充说明

本方案由新疆公司综合管理部拟定，经新疆公司总经理审核，集团董事长批准后生效。

本年度已发生未报销或未发生的员工探亲事件，均以本方案的规定作为执行标准。
本方案仅在新疆公司执行且不涉及其他休假管理规定，未涉及的规则或事项以集团层面的相关管理制度作为指导文件。
本方案未尽事项，以新疆公司总经理和集团董事长的指示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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